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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105年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5年 7月 13日（三）下午 2時 

貳、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6樓 1601會議室 

叁、主    席：邱太三副市長(社會局古局長梓龍代理)          記錄：陳越亞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確定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確定。 

    二、歷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一)繼續列管：案號 103-1-2、案號 104-1-3、案號 104-2-2、104-2-3。 

(二)解除列管：案號 104-1-5、104-2-1、2-4、2-5、2-6、2-7。 

三、早期療育服務工作報告：略（詳請參考手冊 21-42頁） 

  委員提問及各局回應： 

(一)委員提問： 

1.李蕙菁委員：如何能了解兒童接受早療服務後之進步成效? 

2.劉瓊瑛委員： 

  (1)手冊第 29頁發現與宣導所提於幼兒園宣導成果共 186人次為

何？ 

  (2)手冊第 32頁表 5未來建議納入 0-3歲、3-6歲之總人口，方

有比較之意義。 

  (3)手冊第 34頁表 7呈現通報案量中，在案兒童身分以「疑似發

展遲緩兒童」之人數及比例偏高，如何確認「疑似」與兒童

發展遲緩之狀態? 

(5)手冊第 36頁提及針對通報較低地區之後續強化輔導具體作為

請補充說明。 

(6)手冊第 38頁衛生局所提聯合評估後確診結果之數據，建議再

納入聯合評估之內容及作業流程。 

(7)手冊第 41頁所提之新案量分析，建議未來可針對在案個案狀

態與開案、結案指標及比例予以進一步分析。 

(8)手冊第 43頁有關社工服務成果(資源連結、轉銜服務等)，倘

平均分配數據來看每位兒童所接受到的服務量並不高，是否

能滿足現有需求。 

(9)手冊第 44頁有關未就學兒童之統計數據應再予以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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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針對目前所有個案就學狀況進行分析，方能了解兒童接受

療育的情形或需求。 

(10)手冊第 45頁有關教保員提供密集性服務與示範性療育服

務，是否有其開結案指標？  

(11)手冊第 46頁所提 105年度療育服務案量共計 3,435人次，

未來建議分析每個療育案件的服務期程。 

(12)中心所服務之個案應有多元需求與服務類型，成果應不僅限

表格之內容，實際服務之數據應更多，手冊未來可思考如何

清楚呈現，讓委員了解早療服務情形與成效。 

3.柯平順委員：建議未來於聯合評估之流程可詳細說明。 

(二)各局回應： 

1.教育局：幼兒園基本上服務人數一年約 350人左右，會依兒童個

別情形提供協助。 

2.衛生局： 

(1)手冊第 31頁有關 105年預防保健數據因其系統中僅有今年 1

月份之資料，故數據與去年比較下相形偏低。 

(2)目前愛兒健康篩檢統計共計服務 19,679人次，未來會將數據

及人口數增列於手冊中。 

(3)另手冊第 38頁聯合評估之流程是 10至 60天內需完成，平均

等候門診聯合評估大約 1.5個月(45天)可完成，完成聯合評

估報告書時間大約 2.5週(約 13天)。 

3.社會局： 

(1)有關兒童接受早療之成效，本局目前每半年使用黃惠玲量表

進行檢測，未來亦可規劃將量表數據進行量化分析，或針對

服務 1年以上之兒童的療育成效進行深度分析。 

(2)有關通報在案量之發展情形分析，有關「疑似發展遲緩兒

童」的定義主要由專業人員運用 TAIPEI-II篩檢表，凡落入

網底的案件在通報時皆歸於「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類別，另

領有發展遲緩兒童診斷證明的數據是以醫院所開立之「疑似

發展遲緩兒童之診斷證明」為主。 

(3)針對通報較低之地區，目前除定期召開早療聯繫會議關注外 

   ，亦請所責之早資中心持續提供在地化服務，未來亦可與衛

生局健康促進子系統結合，該系統倘與民政局結合掌握本市

0-6歲兒童名單後，可再與本局社工服務系統、保護系統、

高風險系統、6歲以下高關懷方案進行勾稽比對，倘為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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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服務之個案，將請社工優先協助兒童發展篩檢及提供相

關服務。 

(4)手冊第 32頁表 5之統計未來將納入 0-3歲、3-6歲兒童總人

口數，以利比較。 

(三)決定：洽悉。 

四、專題報告-1： 

    (一)教育局-融合教育專題報告： 

委員提問及各局回應： 

1.田佳靈委員： 

  (1)融合教育現況大多在零拒絕、轉銜之議題上，是否能夠多輔導

私立幼兒園予以協助，才能讓兒童在普通環境中接受融合教育

服務。 

  (2)教育局平時對幼兒園家長的宣導看似不足，社會局早資中心平

時亦有辦理相關宣導活動，建議服務是否可整合或跨局處合作

辦理，可受惠更多家長。 

3.楊玲芳委員：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 102、103年度將早療服

務分類由衛生單位、教育單位、社政單位辦理，故建議本市未來

會議手冊應呈現各單位之工作重點及成效，才能了解各單位的主

責角色或早療服務之困境。 

4.何麗梅委員：融合教育涉及幼兒園及國小業務，故建議未來請教

育局幼教科及國小教育科出席本會議。 

 (二)教育局回應： 

1.今年度巡迴輔導已進用 4位專業人力予以協助。 

2.目前由東門國小妥適安排學生能夠在最適切的學校接受服務，倘

有拒絕兒童就學之情形，可個別向學校或教育局反映，教育局會

積極協助處理現況並解決問題。 

3.專業人力或無障礙設施的部分，教育局也會全力投入補助，另私

立幼兒園的部分確實須加強其對早療專業的協助，未來也會持續

投入資源並列為重點工作項目。  

 (三)決定：下次請各局指派了解業務或充分授權之同仁與會。 

   四、專題報告-2： 

 (一)教育局-復興區偏鄉服務專題報告： 

委員提問及各局回應： 

1. 汪延芬委員：今年 6月份心路基金會即結束復興區的到園早療

服務，目前尚有許多兒童仍有需要教育資源的協助，請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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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想想是否有其他資源可協助復興區兒童。 

2. 柯平順委員： 

(1)手冊第 70、71頁之服務皆是呈現將學生抽離單獨作教學，此

類教學內容與一般幼兒園教學課程是否有差別?倘無差別而抽

離學生之用意為何? 

(2)手冊第 19頁第 4案因復興區只有一個學生無法開設暑期輔導

課程，教育局是否能思考另外方式(如混齡暑修輔導課程)讓

學生接受服務，而不應排斥學生受教權益。 

3.李蕙菁委員：從手冊第 70-71頁中，教育局所提供的服務多為桌

上型教學，偏鄉的孩子是否應以其需求作教學規劃，或已教導實

用生活技能為佳。 

4.田佳靈委員：到復興區教學的巡迴輔導老師除關注自己的學生

外，也可以多關注看其他學生，使專業發揮更多功能。 

(二)教育局回應： 

 1.巡迴輔導老師工作主要陪同學生到吃完午餐後，工作重點在陪伴

與觀察學生的狀況。 

2.有關接受教育局特教服務之學生資格及數量是由鑑輔會系統在

案，而未接受或疑似為發展/身障的學生確實無法掌握。 

3.學生教學課程非常廣泛，並非僅有桌上型教學，惟限於呈現上有

所限制，也有實務或動態之教學。 

4.老師到復興區不單服務自己的學生，另外重點工作在於觀察其他

孩子的學習或發展狀況。 

(三)決定：請教育局將委員所提之意見或想法，研議對復興區疑似發展

遲緩兒童提供教育服務。 

五、提案討論： 
提 案 一：有關衛生局復健站轉型方向，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衛生局) 

       委員意見： 

(一) 汪延芬委員：幼兒園裡面有專業團隊及巡迴治療師，可否考慮與其

結合，可將服務延伸進入教育體系。 

(二) 柯平順委員： 

1. 目前四區早資中心的地點(中壢、桃園、大園、平鎮)之醫療資源

設置已很完善，而原來醫療資源不足的地區，建議衛生局可思考

與社區療育據點合作的可能，若與早資中心合作，則偏鄉服務的

資源反而消失，實為不妥；倘是醫療資源不足，則應思考選擇可

配合的資源進駐整合，方有效益。 

2. 如果復健站資源願意進入早資中心，復建站則應成為早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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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勤資源，早資中心的教保員並非取得許多專業資格，而須要

醫療專業資源之整合。 

3. 倘若將撤掉各區原復建站據點與早資中心合作，衛生局應思考

是否能解決重複使用健保之疑慮。 

4. 倘復健站進駐早資中心，是否能夠解決衛政端醫療專業人力不

足之問題；倘要解決人力問題，建議可另外思考招募有額外願意

付出時間的醫師或治療師。 

(三) 劉瓊瑛委員： 

1. 關於復健站的轉型主要應是期待解決資源重複使用之問題，未

來轉型(納入早資中心合作)方法能夠有效解決此問題嗎? 

2. 早資中心與復建站的合作，可能僅是讓各區再增加一個療育資

源，反而使偏鄉地區減少一個可及性與可近性的早療資源。 

(四) 李蕙菁委員：倘若實施此計畫，預測結果是家長可能為了兒童接受

復健服務再多跑一個地點。 

衛生局回應： 

(一) 希望能藉由轉型的方式讓資源有效運用，也期待讓當地民眾善用原

有醫療資源，而不須再尋求復健站的服務，衛生所則提供一般性諮

詢服務。 

(二) 目前困境在於偏鄉地區設置復建站後，無醫療院所願承接復建站，

預期明年度恐無法順利執行現行服務模式。 

(三) 考量早資中心位於市區，鄰近區域民眾可一併服務，若民眾仍需要

醫療資源，將建議民眾至醫療院所就醫，另考量近幾年各區早療醫

療資源皆有增加，故調整復健站服務模式調整。 

(四) 若明年度進駐早資中心，會再將委員相關建議納入規劃，明年度仍

預計朝本提案計畫執行。 

決 議：本案同意衛生局於明年度試行，於執行一年後再予檢討，另請

衛生局關注偏鄉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六、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社會局 

提案一：早療研討會將於 105年 7月 29日辦理。 

說 明：本府將於 105年 7月 29日首次辦理早期療育研討會，請三局

派員出席並積極鼓勵所轄單位及人員參與，亦邀請所有本委員

會委員參加。 

決  議：照案通過，餘洽悉。 

 

柒、散會(下午 6時)。 


